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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結果 

董事會謹此公佈，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，所有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

告內之建議普通決議案已獲股東以投票方式正式通過。 

 

謹此提述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(“本公司”)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刊發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

(“股東週年大會通告”) 及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刊發之通函 (“該通函”)。除文

義另有所指外， 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 

 

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，所有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之建議普通決

議案已獲股東以投票方式正式通過。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獲

委任為監票人，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進行點票。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通過之該等決議案之投票結

果載列如下： 

 

 決議案 贊成 反對 

  股份數目 (%) 股份數目 (%) 

 普通決議案   

1. 採納本 公 司 截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

度 之 經 審 核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及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與 核 數 

師 之 報 告 書。   
 

1,580,290,389 
(100%) 

0 (0%) 

2. 
(a) 重 選 黄 邦 俊 先 生 連 任 為 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。 

1,556,692,031 
(98.50%) 

23,673,674 
(1.50%) 

 (b) 重 選 馬 煒 堂 先 生 連 任 為 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。 1,576,762,929 
(99.77%) 

3,602,776 
(0.23%) 

 (c) 重 選 宋 貝 貝 先 生 連 任 為 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。 1,576,762,929 
(99.77%) 

3,602,776 
(0.23%) 

 (d) 重 選 戴 成 雲 先 生 連 任 為 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。 1,576,762,929 
(99.77%) 

3,602,776 
(0.23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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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重 選 張 榮 祥 先 生 連 任 為 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。 
 

1,576,762,929 
(99.77%) 

3,602,776 
(0.23%) 

 (f) 授 權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釐 定 董 事 酬 金。 
1,580,365,705 

(100%) 
0 (0%) 

3. 重 選 鍾 錦 光 先 生（已 擔 任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超 過 九 年）

連 任 為 本 公 司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，並 授 權 本 公 司 董 事 

會 釐 定 其 酬 金。 

1,469,088,980 
(92.96%) 

111,276,725 
(7.04%) 

4. 續 聘 德 勸．關 黃 陳 方 會 計 師 行 為 本 公 司 之 外 部 核 數 

師，並 授 權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釐定 彼 等 之 酬 金。 
 

1,561,214,494 
(98.79%) 

19,151,211 
(1.21%) 

5. 批准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之第(A)至(C)項普通決議案：  
 

  

 第 (A) 項決議案：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，以購回最多達決議案當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已發行股本10%之本公司股份。  

 

1,580,290,705 
(100%) 

0 (0%) 

 第 (B) 項決議案：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，以配發最多達決議案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已發行股本20%之本公司股份。  

 

1,501,683,480 
(95.02%) 

78,682,225 
(4.98%) 

 第 (C) 項決議案：透過加入相當於本公司根據第5(A)項決議案購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之股份面值總額之金額，批准及擴大根據第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(B)項決議案授予董事之權力。  

1,502,539,880 
(95.08%) 

77,825,825 
(4.92%) 

 

所有上述決議案已經獲正式通過為本公司之普通決議案。  

 

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，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3,289,229,398股，所有持有人均獲賦予權利出席股東週年

大會，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於會上提呈之普通決議案。概無本公司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

年大會，但僅可於會上投票反對普通決議案。概無股東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普通決議案放棄投票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 

    信利國際有限公司  

     主席  

             林偉華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 

 

於本通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林偉華先生、黃邦俊先生、馬煒堂先生、宋貝貝先生、戴成雲先生
及張榮祥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鍾錦光先生、葉祖亭先生及香啟誠先生。 


